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博士班之修業規定  
(適用 105 級 (含 )之後入學學生 ) 

93 學年度財金所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訂定 

95 年 10 月 5 日 95 學年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 

97 年 10 月 17 日 97 學年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 

99 年 04 月 19 日 98 學年第 7 次所務會議修正 

99 年 09 月 23 日 99 學年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 

104 年 03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4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7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1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0 月 13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博士班學生之指導 

博士班研究生之選課事宜、研習進度及論文計劃等之輔導，應依照本所

之規定並由各指導教授負責之。博士研究生在未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前則

由所長會同課程委員負責處理之。  

二、  依本校第 154 次教務會議(99/1/8)，研究生英文必修決議： 

本校研究生（應外系、外籍生與在職專班生除外）均須修習 4 學分英文課程，得以下列擇

一採認。且須於申請畢業論文口試前繳附成績單或其他各項證書，以供查核，始得參加畢

業論文口試。 

(1)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相同等級之其他英語測驗。 

(2)參加學校暑期英文密集班，獲得結業證書。 

(3)入學後選修通過大學部英文學分 4 學分(須自付學分費)。 

博士班學生曾於英語系國家取得學位者，或曾以英文發表論文其英文能力優良經教授推薦
且經系所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可免修英文 4 學分。--此項適用於在校博士班學生。

(104/12/29 第 179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  課程  

（一）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學分為 3 0 學分。  

（二）  必修課程 1 8 學分：  

必修課程 學分數  

專題研討(一)、(二)、(三)、(四)  0 

必修 
財務理論 3 

計量經濟學 3 

學術研究倫理(註) 0 

投資學 3 

必選 

(九選四) 

財務管理 3 

總體經濟理論/管理經濟學 3 

國際財務管理 3 

期貨與選擇權/選擇權定價理論 3 

財金實務專題研討 3 

資產證券化 3 

財報分析 3 

投資銀行與併購 3 



 

註:凡本校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應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修習通過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105/6/7第18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的一般修課要求，從本所之規定。此一規定之

執行應於申請論文口試前經由本所所長檢覈之。  

四、  指導教授  

（一）  研究生在入學後一年內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在選定指導教授

前，由所長會同各課程委員負責其指導事宜。  

（二）  論文指導教授之更換  

１、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請至所辦登記，所辦將知會原指導教授，

俟後該生須自行覓妥新的指導教授，至所辦登記。  

２、  指導教授停止指導研究生，請至所辦登記，所辦將知會該研究

生，俟後該生須自行覓妥新的指導教授，至所辦登記。  

五、  資格考試  

（一）  博士班研究生於通過資格考試後，方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二）  本所博士班資格考試應考科目及其涵蓋範圍從本所博士候選人資

格考試辦法之規定。  

（三）  本項資格考試每年舉辦二次，各次考試之應考研究生應依本所公

告之日期及考試科目，事先向本所提出申請。  

（四）  各科目命題委員及命題方式由本所之資格考試委員會決定之。  

（五）  資格考試抵免：  

博士生入學後三年內得以一篇論文抵免資格考，並於論文發表後

將論文接受函連同博士資格考抵免申請書繳交至所辦，由所課程

規劃委員會進行抵免審查事宜。該論文需發表於 S C I、 S S C I、

T S S C I、 A BI/ IN FO R M 或 E I 期刊，論文抵免資格考以 80 分或 A-

登錄，所提論文須滿足： (1)入學後被接受之論文； (2)該博士生

為第一或第二作者且發表學校為台灣科技大學，若博士生為第二

作者，則第一作者必須為財金所專任教師且發表學校為台 灣科技

大學。  

資格考試所發表之論文不列入畢業條件內。  

 

六、  學術論文發表  

博士班研究生於申請舉行論文口試前，須於國內 (外 )學術研討會發表至

少 2 次，且應於具有審查制度而有相當水準之國外專業學術期刊中發表

（或被接受）至少一篇學術論文。有關各該期刊水準之認定，則由本所

處理之。  

七、  博士論文及口試  

（一）  論文初稿完成，並於部份論文發表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得向本所

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指導教授應於申請時提出口試委員建議名

單，報請學校核定。  

（二）  博士論文口試得於各年度之十月至一月與四月至七月二個期間舉

行之。  

（三）  論文口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評定通過後，報請學校頒發學位



證書，授予博士學位。論文口試不及格者，須逾一學期後方得申

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八、  其他  

本規定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